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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槽安全评价导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已建渡槽安全评价的工作内容和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已建 1～3 级混凝土（含钢筋混凝土、预应力钢筋混凝土）与砌体结构渡槽的安

全评价，4级、5级同类渡槽的安全评价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14097中小功率柴油机噪声限值

GB/T 14173水利水电工程钢闸门制造、安装及验收规范

GB 18306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GB 19517国家电气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GB/T 21431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GB 50003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25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规范

GB 50112 膨胀土地区建筑技术规范

GB 50147电气装置安装工程高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50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

GB 50169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88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

GB/T 50315砌体工程现场检测技术标准

GB 50487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 GB/T 50662水工建筑物抗冰冻设计规范

SL 27水闸施工规范

SL 36水工金属结构焊接通用技术条件

SL 41水利水电工程启闭机设计规范

SL 55中小型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

SL 74水利水电工程钢闸门设计规范

SL 101水工钢闸门和启闭机安全检测技术规程

SL 105水工金属结构防腐蚀规范

SL 191水工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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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 203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SL 211水工建筑物抗冰冻设计规范

SL 214 水闸安全评价导则

SL 252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

SL 344水利水电工程电缆设计规范

SL 352水工混凝土试验规程

SL 381水利水电工程启闭机制造安装及验收规范

SL 430调水工程设计导则

SL 482灌溉与排水渠系建筑物设计规范

SL 510灌排泵站机电设备报废标准

SL 511水利水电工程机电设计技术规范

SL 654水利水电工程合理使用年限及耐久性设计规范

SL 713水工混凝土结构缺陷检测技术规程

SL 734水利工程质量检测技术规程

DL/T 596电力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

DL/T 5251水工混凝土建筑物缺陷检测和评估技术规程

JGJ 8建筑变形测量规范

JGJ/T 23回弹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

JGJ/T 136 贯入法检测砌筑砂浆抗压强度技术规程

JGJ/T 152混凝土中钢筋检测技术规程

JTG D63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

3 基本规定

3.1 渡槽安全评价对象包括基础结构、支承结构、槽身结构、进出口建筑物、金属结构及机电设备。

3.2 开展渡槽安全评价时，其级别按下列要求确定：

a) 灌溉与排水工程应按 GB 50288确定级别；

b) 引调水工程应按 SL 252确定级别；

c) 其他工程按照相应的设计标准确定级别。

3.3 渡槽安全评价工作应包括现状调查分析与管理评价、现场质量检测与评价、工程安全复核与评

价及工程安全综合评价。

4 现状调查分析与管理评价

4 . 1 一般规定

4.1.1 渡槽现状调查分析与管理评价应包括基础资料收集、管理调查、现场检查、现状分析和管理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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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基础资料收集应全面、真实、完整，满足渡槽安全评价的要求。

4.1.3 管理调查应查清渡槽的管理机构、管理制度、管护范围、人员配置、维修养护、档案管理和

安全监测等情况。

4.1.4 现场检查应全面，重点检查工程的关键部位和薄弱部位，必要时对隐蔽部位进行检查。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缺陷或不足，应初步分析其成因及对工程安全运行的影响。

4.1.5 现状调查分析与管理评价完成后，应编制《渡槽现状调查分析与管理评价报告》，报告编写提

纲参见附录 A。渡槽现状调查分析与管理评价报告应包括工程概况以及勘察设计、工程建设和运行

管理等资料的整理结果，明确现场检查中发现的工程安全问题、隐患和疑点，提出需要进一步检测

和复核的内容与要求。

4 . 2 基础资料收集

4.2.1 基础资料收集应包括水文气象资料、工程（含改扩建、除险加固）勘察设计、工程建设、运

行管理、环境与任务（功能）变化等资料。

4.2.2 水文气象资料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a) 设计水文气象资料；

b) 设计文件批准后延长的水文气象资料。

4.2.3 工程勘察设计资料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a) 地质勘察资料；

b) 经审批的设计报告、图纸及相关批复文件；

c) 设计变更资料。

4.2.4 工程建设资料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a) 建设管理资料；

b) 施工资料；

c) 检测、监理和质量监督资料；

d) 安全监测设施的安装埋设与监测资料；

e) 金属结构与机电设备的制造、安装资料；

f) 工程质量事故和处理资料；

g) 工程竣工验收资料和工程竣工图。

4.2.5 工程运行管理资料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a) 历年定期检查、特别检查、专项检测及历次工程安全鉴定和设施评级资料；

b) 工程安全监测数据整编和分析资料；

c) 工程维修养护、除险加固和重大工程事故处理资料；

d) 工程遭遇洪水、地震、台风、冻害等应急处理资料；

e) 其他特殊情况处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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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环境与任务（功能）变化资料宜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a) 环境条件变化资料；

b) 工程运用条件、运用方式和任务（功能）指标变化资料。

4.2.7 当基础资料缺乏，不满足渡槽安全评价要求时，可通过走访、现场检测等途径和手段予以弥

补，并进行准确性、可靠性分析。

4 . 3 管理调查

4.3.1 管理调查应包括运行管理能力、调度运用、维修养护、安全监测的调查。

4.3.2 运行管理能力调查应包括管理单位机构设置、人员配置及培训，工程管理制度、管护范围、

管理设施等情况。

4.3.3 调度运用调查应包括控制运用方案、冰期输水预案、操作规程等制订和执行，应急预案编制、

演练及实施，档案管理等情况。

4.3.4 维修养护调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工程日常检查、测试、养护、维修等情况；

b) 管护范围内的违章建（构）筑物；

c) 鼠患、白蚁及其他生物危害及防治。

4.3.5 安全监测调查应包括工程安全监测项目、监测频次、监测设施完好率和资料整编分析等情况。

4 . 4 现场检查

4.4.1 现场检查应包括基础结构、支承结构、槽身结构、进出口建筑物、金属结构、机电设备、工

程管理和监测设施等，重点检查建筑物完整性和外观、设备设施运行状态。跨越河流、铁路、公路

等的渡槽，应进行槽下净空检查。对于临近边坡的渡槽，应进行地质灾害的调查分析。

4.4.2 基础结构、支承结构、槽身结构及进出口建筑物现场检查时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a) 砌体结构是否存在开裂、沉陷、塌落、倾斜、变形和错位等情况，石料是否存在表面风化、

压碎、局部掉块，砌缝有无脱离或脱落、渗漏等情况；

b) 钢筋混凝土结构是否存在缺损、蜂窝、剥落、剥蚀、裂缝、变形、渗漏、露筋等情况；

c) 钢结构是否存在锈蚀、倾斜、变形、开裂、折断等情况；

d) 地基主要检查是否存在滑动、沉陷、裂缝、冲刷等情况；

e) 支座主要检查支座的完好程度及破损状况等情况；

f) 槽身是否存在壳菜、螺、水草等附着物；

g) 止水结构的完好性和是否存在渗漏等情况。

4.4.3 金属结构现场检查时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a) 闸门主要检查门体、埋件、支承行走结构、止水装置等是否完好、有效；

b) 启闭机主要检查动力系统、传动部件、制动装置和附属设备等是否完好、有效。

4.4.4 机电设备主要检查供配电设备、电动机、电气设备、监控设备和辅助设备等是否完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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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工程管理设施主要检查办公、生产和辅助用房的结构是否安全，通信设施、照明设施、水文

测报系统、交通工具、维修养护设备、消防设施器材、暖通设施、图像视频监视系统等是否完好、

有效。

4.4.6 监测设施主要检查工程安全监测设施（含自动化监测系统）、水量水质监测设施等是否完好、

有效。

4 . 5 现状分析与管理评价

4.5.1 现状分析应根据基础资料收集、管理调查和现场检查情况，分析工程存在的安全问题、隐患

和疑点，提出需要进一步检测和复核的内容与要求，并在现场质量检测与评价、工程安全复核与评

价中考虑。

4.5.2 管理评价应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重点评价下列内容：

a) 管理规章制度、管护范围、人员配备和维修养护；

b) 调度运行方案；

c) 工程设施、管理设施、工程安全监测和应急管理。

4.5.3 管理评价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a) 管理规章制度合理完备并有效执行，管护范围明确可控，人员定岗定编，满足管理要求，维

修养护正常开展；

b) 调度运行方案满足要求；

c) 工程设施完好、有效，管理设施满足要求，工程安全监测和应急管理按要求开展。

以上 3项全部或基本满足的，评价为管理规范，A级；满足或基本满足第 3项和其余两项之一的，

评价为管理较规范，B级；其他情况，评价为管理不规范，C级。

5 现场质量检测与评价

5 . 1 一般规定

5.1.1 质量检测项目应根据现状调查分析成果，结合工程运行情况和影响因素综合确定，包括下列

内容：

a) 地基岩土、回填土的工程性质；

b) 砌体结构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c) 混凝土结构的力学性能、耐久性和安全性；

d) 金属结构的安全性；

e) 机电设备的可靠性；

f) 监测设施的有效性；

g) 其他专项检测。



T/CHES XXXX—XXXX

6

5.1.2 质量检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检测项目应和安全复核内容相协调；

b) 测点的选择应能真实反映工程实际安全状态；

c) 检测工作宜选在检测条件有利、对渡槽运行干扰较小的时段进行；

d) 现场质量检测优先采用无损检测方法。如需采用有损检测方法时，应减少对结构的损伤，并

在检测结束后及时修复；

e) 对暂未纳入标准的检测新方法、新技术、新设备等，经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或省级水行政

主管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后可采用。

5.1.3 多跨渡槽质量检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选取能较全面反映工程实际安全状态的跨进行抽样检测；

b) 选取施工质量较差、缺陷较多或病害较严重的跨进行抽样检测；

c) 选取计算受力不利的跨进行抽样检测；

d) 对于多跨渡槽质量检测，抽样数量应综合渡槽结构型式、跨数、运行情况、检测内容和条件

等因素确定，抽样数量不小于表 1的规定。

表 1 多跨渡槽抽样检测数量

渡槽跨数 ≤5 6～10 11～20 21～50 >50

抽样跨数 2 3 4 5 6

注：渡槽跨数大于 50时，抽样比例不小于 10%。

5.1.4 进出口建筑物及其金属结构、机电设备的质量检测应按 SL 214的规定执行。

5.1.5 当缺乏渡槽建筑物尺寸、高程等资料，或经调查认为实际参数与现存资料不一致时，应对相

关参数进行重新测量。

5.1.6 地质勘察资料不足或支墩、槽身变形超过允许值或发生异常变形，应按 GB 50487和 SL 55的

规定补充地质勘察，检测地基岩土和回填土的基本工程性质指标。

5.1.7 现场质量检测完成后，应编制《渡槽现场质量检测与评价报告》，报告编写提纲参见附录 B。

5 . 2 建筑物检测

5.2.1 砌体结构检测按照 GB/T 50315 、JGJ/T 136的规定执行，宜包括下列内容：

a) 外观质量与内部缺陷，包括裂缝、风化、塌陷、脱空、勾缝脱落、缺损、渗漏等；

b) 砂浆强度及密实程度；

c) 砌块强度；

d) 结构变形检测，必要时可开展挠度检测；

e) 其他需要检测的项目。

5.2.2 混凝土结构检测应根据现场调查情况确定检测内容，检测方法按照 SL 352、SL 713、JGJ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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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J/T 152、JGJ/T 23的规定执行，宜包括下列内容：

a) 钢筋混凝土外观质量与内部缺陷，包括裂缝、剥落、露筋、蜂窝麻面、缺损、渗漏等；

b) 混凝土强度；

c) 混凝土碳化深度；

d) 钢筋间距、保护层厚度、锈蚀程度；

e) 伸缩缝、止水缝的损坏和错位；

f) 结构变形检测，必要时可开展挠度检测；

g) 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检测，包括锚固端封端混凝土的裂缝、剥落、渗漏、穿孔，钢束锚固区

段的裂缝和沿预应力筋的混凝土表面纵向裂缝等；

h) 其他需要检测的项目。

5.2.3 止水结构检测主要包括渗漏、老化、破损、错位、脱落等内容，必要时可对止水材料性能进

行检测。

5.2.4 支座检测主要包括组件的变形、老化、错位、脱空、缺损、锈蚀程度等，必要时可对支座材

料性能进行检测。

5.2.5 安全监测设施检测应包括监测项目的完备性、监测设施的完好性、监测资料的可靠性，有防

雷要求的应按 GB/T 21431的规定执行。

5.2.6 其他专项检测。

5 . 3 金属结构检测

5.3.1 闸门、启闭机检测应视现场检查情况进行，要求如下：

a) 钢闸门及启闭机检测应按 SL 101的规定进行；

b) 混凝土闸门检测可按 DL/T 5251的规定执行，除应符合本导则 5.2.2条的规定外，还应检测

零部件和埋件。

5.3.2 闸门及其启闭机检测宜包括下列内容：

a) 外观检测（含生物影响）；

b) 材料检测；

c) 无损探伤；

d) 闸门启闭力检测；

e) 启闭机考核；

f) 其他需要检测的项目。

5 . 4 机电设备检测

5.4.1 机电设备检测应包括供配电设备、电动机、电气设备、监控设备和辅助设备等。

5.4.2 机电设备检测可按 GB 50150、SL 344、SL 511及 DL/T 596 的规定执行。电气设备现场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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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是否存在运行异常、温升超标、振动和声音异常及绝缘性能下降、主要部件锈蚀、缺损程度

等情况确定检测内容。

5.4.3 机电设备的报废应按 SL 510的规定执行。

5.4.4 柴油发电机运行噪声检测应按 GB 14097的规定执行。

5.4.5 机电设备防雷设施和地网接地电阻检测应按 GB 50169的规定执行。

5 . 5 工程质量评价

5.5.1 工程质量评价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a) 结合现状调查、现场检测以及勘察和运行观测等资料，评价工程质量是否符合设计和标准的

规定，并满足工程运行要求；

b) 为安全复核和评价提供符合实际的参数；

c) 为工程维修养护或除险加固等提供指导性意见。

5.5.2 工程地质条件和基础处理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当有地震设防要求时，应确定是否存在可液化土层；

b) 评价地基承载力与地基处理是否满足标准与设计要求；

c) 基础和两端连接处理的质量评价，应结合工程现状、监测资料和运行状况评价工程质量是否

满足要求；

d) 当发现工程质量存在重大隐患时，应结合工程现状进行专门论证，并确定是否需要补充勘探

试验或采取处理措施。

5.5.3 砌体结构工程质量应重点评价砌体完整性、接缝防渗有效性、结构整体稳定性、砌体的强度

等是否符合 GB50003的规定。

5.5.4 混凝土结构工程质量应按 GB 50288、SL191、SL 211、SL654 的规定，结合已发现的外观质

量和内部缺陷问题，评价结构完整性、安全性、耐久性等是否满足要求。

5.5.5 金属结构质量应按 GB/T 14173、SL 27、SL 36、SL 74、SL 105及 SL 381的规定，评价闸门

和启闭机等是否满足要求。

5.5.6 机电设备质量应按 GB 14097、GB 50147、GB 50150及 DL/T 596的规定，评价供配电设备、

电动机、电气设备、监控设备和辅助设备等是否满足要求。

5.5.7 工程质量应按下列规定进行分级：

a) 检测结果均满足设计和标准要求，运行中未发现质量缺陷，且满足工程安全运行要求的，评

定为工程质量合格， A级；

b) 检测结果基本满足设计和标准要求，运行中发现质量缺陷，但尚不影响工程安全运行要求的，

评定为工程质量基本合格， B级；

c) 检测结果大部分不满足设计和标准要求，或运行中已发现质量问题，影响工程安全运行要求

的，评定为工程质量不合格， C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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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程安全复核与评价

6 . 1 一般规定

6.1.1 工程安全复核应针对基础结构、支承结构、槽身结构及进出口建筑物等进行，主要包括槽下

净空、槽身过流能力、结构安全、抗震安全、金属结构安全、机电设备安全等项目。

6.1.2 设置了安全监测设施的渡槽，应对安全监测资料进行分析。安全监测资料分析内容包括监测

资料可靠性分析、监测资料正反分析以及渡槽安全性态分析。

6.1.3 工程安全复核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以批复的工程任务和规模、现状调查分析成果、现场质量检测成果和监测资料分析成果为

主要依据，按照SL 482的规定执行；

b) 应重点分析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运行中的异常情况、运行中发生的事故或险情的处理效果；

c) 复核计算有关的参数，应根据设计资料、监测资料、现场检测成果综合确定。

6.1.4 应根据各项安全复核结果，分别进行安全性分级。

6.1.5 工程安全复核完成后应编制《渡槽安全复核与评价报告》，报告编写提纲参见附录C。

6 . 2 槽下净空复核

6.2.1 跨越河流、铁路、公路等的渡槽，应根据现行标准进行槽下净空复核。

6.2.2 跨越河流的渡槽槽下净空复核，应考虑河势演变的情况和可能的影响。

6.2.3 跨越通航河流、铁路、公路的渡槽，按相关行业的标准中关于建筑限界的规定，复核工程现

状是否满足通航、铁路、公路等的安全要求。

6.2.4 跨越非通航河流（渠道）、非等级乡村道路的渡槽，槽下净空应按SL 482的规定进行复核。

6.2.5 槽下净空应按下列标准进行分级：

a) 满足标准要求，评定为 A级；

b) 槽下净空不足，但可通过工程措施或其他方式解决的，评定为 B级；

c) 不满足 A级和 B级条件的，评定为 C级。

6 . 3 槽身过流能力复核

6.3.1 应依据渡槽所在地已批复的供水（灌溉）、排洪（排涝）、河道等最新规划数据，并结合原

设计、调查和检测成果，合理确定槽身过流能力指标。

6.3.2 槽身过流能力应依据工程现状，按照SL 482的规定进行复核计算。

6.3.3 渡槽槽壁糙率应根据工程现状情况合理选取，可采用已有监测资料进行反分析或通过模型试

验确定。

6.3.4 寒冷和严寒地区的渡槽，槽身过流能力复核应考虑冰冻的影响。

6.3.5 槽身过流能力应按下列标准进行分级：

a) 满足标准要求，评定为 A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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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槽身仅是超高不够，但设计条件下水不外溢的，评定为 B级；

c) 不满足 A级和 B级条件的，评定为 C级。

6 . 4 结构安全复核

6.4.1 渡槽结构安全复核内容应包括抗滑稳定、抗倾稳定、抗浮稳定、地基与基础承载力、地基与

基础沉降、结构强度、结构变形和抗裂验算等。寒冷和严寒地区的渡槽，应考虑冻害的影响。对于

可能影响渡槽安全运行的边坡等环境因素也应进行安全复核。

6.4.2 结构复核计算应根据工程运用条件、实际的结构尺寸和物理、力学、热学参数进行。

6.4.3 结构安全复核应根据渡槽的结构型式，按照GB 50003、SL 191、SL 430、SL 482的规定执行。

6.4.4 混凝土结构的复核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需要限制裂缝宽度的结构构件，出现超过允许值的裂缝，应复核其结构强度和裂缝宽度；

b) 需要控制变形值的结构构件，出现超过允许值的变形，应进行结构强度和变形验算；

c) 对主要结构构件发生锈胀裂缝或表面剥蚀、磨损而导致钢筋保护层破坏和钢筋锈蚀的，应考

虑其影响进行复核。

6.4.5 渡槽结构复核应根据所在部位的工作条件、地区气候和环境等情况，按照SL 191、SL 654的

规定复核抗渗、裂缝宽度、抗冻、抗侵蚀和抗冲刷等耐久性指标。

6.4.6 受冰冻影响的渡槽，结构复核应考虑冰冻荷载作用，槽身、支承结构的结构安全复核以及桩、

墩基础的抗冻拔稳定和强度验算，应按GB/T 50662的规定执行。

6.4.7 地处湿陷性黄土、膨胀土、软土或软弱地基等特殊地质条件的渡槽，应按GB 50025、GB 50112、

SL 482、JTG D63的规定，计算地基沉降量、地基承载力等，并分析其对结构安全的影响。

6.4.8 渡槽及其上下游连接段变形超过允许值或发生异常变形，应按新测定的地基岩土和填料土的

物理力学指标，核算渡槽稳定性及变形，并分析其对结构安全、开裂、止水等方面的影响。

6.4.9 位于河道中或受洪水影响的渡槽墩台，应查明墩台处冲刷情况，结合河道冲淤变化规律按不

利荷载组合对墩台进行安全复核。

6.4.10 对于渡槽分缝的止水措施，应根据现场调查和质量检测成果，对其有效性和耐久性进行评价。

6.4.11 对于采用橡胶等有机材料作为支座的渡槽，应根据支座的变形、老化等情况，评价其有效性

和耐久性，并分析其老化变形等对结构安全的影响。

6.4.12 渡槽结构安全应按下列标准进行分级：

a) 满足标准要求，评定为 A级；

b) 不满足标准要求，但满足建筑物级别降低一级的相应要求，同时现状调查分析未发现危及渡

槽安全的隐患，评定为 B级；

c) 不满足 A级和 B级条件的，评定为 C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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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5 抗震安全复核

6.5.1 渡槽场地地震动参数的确定应按 GB 18306的规定执行。

6.5.2 渡槽抗震复核计算应按 SL203的规定，对渡槽和地基、基础进行抗震稳定复核，对结构构件

进行抗震强度复核，对支座、支撑结构进行变形验算。

6.5.3 渡槽抗震措施应按 SL 203、SL 191的规定复核。

6.5.4 地基中存在软弱土、饱和砂土或饱和粉土时，应进行液化、震陷和抗震承载力的分析。地基

中液化土层的判别可按 GB 50487的规定执行。地基处理应分析评价是否满足建筑物抗震安全的要求。

6.5.5 对邻近边坡或其他建筑物地震失稳时可能影响渡槽工程安全的，应评估其影响。

6.5.6 抗震安全应按下列标准进行分级：

a) 满足标准要求，抗震措施有效，评定为 A级；

b) 满足标准要求，抗震措施存在缺陷尚不影响总体安全，评定为 B级；

c) 不满足 A级和 B级条件的，评定为 C级。

6 . 6 金属结构安全复核

6.6.1 金属结构安全复核应包括闸门安全复核和启闭机安全复核。

6.6.2 闸门安全复核应包括下列内容：

a) 闸门布置、选型、运用条件是否满足要求；

b) 闸门与埋件的制造与安装质量是否满足要求；

c) 闸门锁定等装置、检修门配置是否满足要求；

d) 闸门构件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是否满足要求。

6.6.3 闸门安全复核应根据闸门运用条件、实际结构尺寸和物理力学参数，按照 SL 74、SL 101、SL

191的规定执行。

6.6.4 启闭机安全复核应根据启闭机现状及运用条件，按照 SL 41的规定执行，包括下列内容：

a) 启闭机选型、运用条件是否满足要求；

b) 启闭机制造与安装质量是否满足要求；

c) 启闭机的安全保护装置、环境防护措施等是否完备，运行是否可靠。

6.6.5 金属结构安全应按下列标准进行分级：

a) 满足标准要求，运行状态良好，评定为 A级；

b) 满足标准要求，存在质量缺陷尚不影响安全运行，评定为 B级；

c) 不满足 A级和 B级条件的，评定为 C级。

6 . 7 机电设备安全复核

6.7.1 机电设备安全复核应按 GB 19517、GB 50150、GB 50169、SL 510、SL 511的规定执行，包括

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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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供配电设备、电动机等设备选型、运用条件是否满足要求；

b) 监控设备和辅助设备是否满足要求；

c) 机电设备的制造与安装质量是否满足标准要求；

d) 机电设备接地电阻等是否满足要求。

6.7.2 机电设备安全应按下列标准进行分级：

a) 满足标准要求，运行状态良好，评定为 A级；

b) 满足标准要求，存在质量缺陷尚不影响安全运行，评定为 B级；

c) 不满足 A级和 B级条件的，评定为 C级。

7 工程安全综合评价

7.1 工程安全综合评价应在现状调查分析与管理评价、现场质量检测与评价和工程安全复核与评价

基础上进行。

7.2 渡槽安全类别应划分为下列四类：

a) 一类渡槽：管理规范，运用指标能满足设计和标准要求，无影响正常运行的缺陷，按常规养

护即可保证正常运行；

b) 二类渡槽：管理较规范，运用指标基本满足设计和标准要求，工程存在一定损坏或缺陷，经

维修或采取措施后，可实现正常运行；

c) 三类渡槽：管理不规范，运用指标不满足设计和标准要求，工程存在严重损坏，需加强管理，

控制运用，经除险加固后，才能实现正常运行；

d) 四类渡槽：运用指标无法满足设计和标准要求，工程存在严重安全问题，需降低标准运用或

报废重建。

7.3 渡槽安全类别应根据管理评价、工程质量评价以及工程安全复核的安全性分级结果，按照下列

标准综合确定：

a) 管理评价、工程质量评价以及工程安全复核中各项安全性分级均为 A级，评定为一类渡槽；

b) 管理评价、工程质量评价以及工程安全复核中各项安全性分级有一项为 B级（不含 C级），

可评定为二类渡槽；

c) 管理评价、工程质量评价以及工程安全复核中槽下净空、槽身过流能力、抗震安全性、金属

结构安全性、机电设备安全性分级五项中有一项为 C级，可评定为三类渡槽；

d) 工程安全复核中结构安全性分级为 C级，可评定为四类渡槽。

7.4 对评定为二类、三类、四类的渡槽，安全评价应提出工程处理建议和工程管理改进建议，其中

三类、四类渡槽在未除险加固或重建前，必须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确保工程安全。

7.5 工程安全综合评价应编制《渡槽安全综合评价报告》，报告编写提纲参见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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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渡槽现状调查分析与管理评价报告》编写提纲

1 工程概况

介绍工程的基本情况，主要包括：工程位置、规模、等别、建筑物级别、工程效益、建设及投

运时间、主要工程特性；建筑物组成、结构型式及主要设计参数；主要金属结构和机电设备的类型、

型号、数量、生产厂家及主要技术参数；施工期间的主要质量问题及处理措施；更新改造情况；工

程改扩建或加固情况；工程运行期间出现的主要质量问题与处理措施等。

2 资料收集与整理

2.1 收集与整理水文气象资料、工程（含改扩建、除险加固）勘察设计、工程建设、环境与任

务（功能）变化等资料。

2.2 收集与整理管理过程中的检查文件、安全监测分析文件、出现主要工程问题以及处理相关

资料等。

2.3 当基础资料缺乏，不满足渡槽安全评价要求时，可通过走访、现场检测等途径和手段予以

弥补，并进行准确性、可靠性分析。

3 管理调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对工程管理机构设置及人员配置，工程管理制度、管护范围、管理设施、控制运用方案、冰期

输水预案、操作规程，工程日常管理、运行记录、维修养护、档案管理、人员培训，安全监测、鼠

患白蚁危害及防治、应急预案中存在的与安全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4 现场检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描述现场检查的砌体或混凝土结构、金属结构、机电设备、工程管理设施和安全监测设施等完

整性、外观状况和运行状态的检查结果，分析存在的问题。

5 结论及建议

5.1工程安全状况初步分析及建议，提出需要重点检测和复核的内容。

5.2管理评价及建议。

6 附表及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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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渡槽现场质量检测与评价报告》编写提纲

1 基本情况

1.1 工程概况，包括主要工程特性，施工期间的主要质量问题及处理措施，更新改造情况，工

程改扩建或加固情况及发生的主要质量问题与处理措施等。

1.2 运行管理情况，包括工程调度运用方式和控制运用情况，运行期间遭遇洪水、台风、地震

或工程发生事故情况与应对处理措施等。

1.3 原有检查、现场质量检测和安全监测资料的成果摘要。

2 检测方案

2.1检测目的与内容。

2.2检测依据与方法。

2.3 抽样方案与数量。

2.4 检测设备。

3 检测结果与分析

可按基础结构、支承结构、槽身结构、进出口建筑物、金属结构、机电设备等进行叙述并分析。

4 结论及建议

4.1 现场质量检测结论。

4.2 工程质量评价及建议。

5 附图

与检测结果相对应的、能反映建筑物损害情况及病害的照片及图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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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渡槽安全复核与评价报告》编写提纲

1 工程概况

简单介绍与工程安全复核分析计算有关的项目背景。

2 基本资料收集

介绍与工程复核分析计算有关的关键数据及来源，包括渡槽原规划数据与新规划数据、建筑物

等级、设计标准、工程地质勘测资料、地震动参数和建筑物现场质量检测主要成果及结论等，并附

相关的报告、图纸作为附件、附图；

3 复核计算成果

3.1 槽下净空复核

结合渡槽实际情况，复核渡槽槽下净空，并按标准进行分级。进行槽下净空复核时，应说明采

用的技术标准和具体要求。

3.2 槽身过流能力复核

复核渡槽的槽身过流能力，并按标准进行分级。结合现场调查情况，对槽壁糙率取值依据应进

行说明或分析论证。

3.3 结构安全复核

复核渡槽的结构安全，并按标准进行分级。进行结构安全复核时，应说明采用的技术标准或分

析方法，复杂结构应辅以计算简图。对结构的荷载、材料及构件尺寸等关键数据应说明来源或依据。

如采用商业软件进行计算，宜说明软件名称和版本。

3.4 抗震安全复核

复核渡槽的抗震安全，并按标准进行分级。进行抗震安全复核时，应说明工程的地理位置及采

用的场地地震动参数。如采用商业软件进行计算，宜说明软件名称和版本。

3.5 金属结构安全复核

复核渡槽的金属结构安全，并按标准进行分级。金属闸门安全复核应以闸门的各结构构件考虑

腐蚀、磨损后的现状尺寸为依据。闸门和启闭机应按当前的实际运用条件进行安全复核。

3.6 机电设备安全复核

复核渡槽的机电设备安全，并按标准进行分级。机电设备安全复核应以供配电设备、电动机、

电气设备、监控设备和辅助设备的检测结果为依据，按照当前的实际运行条件进行安全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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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及建议

综合各项复核计算成果及各项安全性分级情况，给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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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渡槽安全综合评价报告》编写提纲

1 前言

简述渡槽安全评价的背景和组织实施情况。

2 工程概况

包括工程位置、规模、等别、建筑物级别、工程效益、建设及投运时间；建筑物组成、结构型

式及主要设计参数；金属结构和机电设备的类型、型号、数量、生产厂家及主要技术参数；施工期

间的主要质量问题及处理措施；更新改造情况；工程改扩建或加固情况；工程运行期间出现的主要

质量问题与处理措施等。

3 现状调查分析与管理评价

3.1 工程存在的安全隐患和问题。

3.2 现场质量检测和安全复核项目要求。

3.3 管理评价。

4 现场质量检测与工程质量评价

4.1 现场质量检测项目和开展的工作

4.2 检测成果与分析

4.3 工程质量分析与评价

5 工程安全复核与评价

说明开展的安全复核项目，明确复核运用条件、复核结果与复核标准，判断是否满足设计和标

准要求。

6 工程安全综合评价与建议

6.1 在分项分级基础上综合评定渡槽安全类别。

6.2 提出建议，对二类、三类、四类渡槽提出工程处理建议与处理前的应急措施，对工程管理

提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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